	江苏省物价局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苏价工〔2018〕60号

关于公布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
备用容量费减免名单的通知
 
各设区市物价局、发改委、经信委，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7〕1895号）精神以及省物价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委《关于明确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苏价工〔2018〕20号）要求，为落实我省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收费减免政策，经各有关设区市物价局、发改委、经信委、供电公司审核，现将审核通过的27家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名单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自2018年2月1日起，对上述公布的自备电厂系统备用容量费减半收取。请省电力公司及时与相关企业做好电费结算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其他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各地在资料齐全、通过初审后，继续按规定上报。 
特此通知。
 
附件：江苏省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收费减免名单表（第一批） 
 
          江苏省物价局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8年4月25日
 

 

 
附件
江苏省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收费减免名单表（第一批）
	序号
	地区
	企业名称
	综合利用资源类型
	装机容量

	1
	南京市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2×12MW

	2
	南京市
	南京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9MW

	3
	南京市
	溧水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9MW

	4
	南京市
	兰精（南京）纤维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6MW

	5
	南京市
	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转炉煤气、高炉煤气、工业余热等
	1×12MW、2×50MW、1×12MW、1×50MW、1×50MW、1×13MW、1×9MW、1×12MW、1×12MW、1×7MW

	6
	无锡市
	无锡东沃化能有限公司
	制酸余热
	1×6MW

	7
	无锡市
	无锡双诚炭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3MW

	8
	无锡市
	江苏宜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4.5MW

	9
	无锡市
	宜兴市金墅水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4MW

	10
	无锡市
	宜兴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工业余热
	1×4.5MW、1×7.5MW

	11
	无锡市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煤气综合利用
	1×40MW

	12
	常州市
	江苏金峰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12MW、1×18MW

	13
	常州市
	溧阳市宏峰水泥有限公司
	余压余热
	1×30MW

	14
	常州市
	溧阳市新金峰水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20MW

	15
	常州市
	溧阳天山水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9MW

	16
	常州市
	常州盘石水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9MW

	17
	常州市
	常州江昇化工有限公司
	制酸余热
	1×1.5MW

	18
	苏州市
	苏州宝化炭黑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3MW、1×6MW、2×12MW

	19
	苏州市
	常熟三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欣福化工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3MW

	20
	连云港市
	江苏东成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沼气
	2×3MW

	21
	连云港市
	江苏湛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硫磺制酸余热
	2×3MW

	22
	连云港市
	江苏金茂源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沼气
	1×6MW

	23
	连云港市
	连云港新磷矿化有限责任公司
	制酸余热
	1×1.5MW

	24
	连云港市
	台玻东海玻璃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9MW

	25
	连云港市
	江苏明盛化工有限公司
	硫磺制酸余热
	1×3MW

	26
	盐城市
	江苏磊达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余热
	1×8MW

	27
	泰州市
	江苏长强钢铁有限公司
	转炉、高炉煤气
	1×20MW




抄送：省政府，省环保厅、省国税局、省安监局、财政部江苏专员办、江苏能源监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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